
裁判字號：最高行政法院 107年度判字第 73號 行政判決

裁判日期：民國 107 年 02 月 01 日

案由摘要：不動產估價師法事件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07年度判字第 73號

上  訴  人　黃國義　　　

送達代收人　黃怡禎 

訴訟代理人　張雨新　律師

被 上訴 人　新北市政府　

代　表　人　朱立倫       

上列當事人間不動產估價師法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 106年

1月 5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5年度訴字第 1040號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廢棄。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緣上訴人為不動產估價師，其開設之「台住不動產估價師事

    務所」於民國 95年間接受日勝生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日勝生公司）委託，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新店線

    新店機廠（捷 17、捷 18、捷 19）土地開發案」開發大樓及基

    地不動產（即改制前臺北縣新店市北新段 2地號等 122筆土地

    ）鑑價，所出具之估價報告書（下稱系爭報告書），價格日

    期載為 95年 1月 10日，土地價格係以各宗土地合併使用，並

    考量捷運設施存在之情況下評估，求得土地單價每坪新臺幣

    （下同）9萬元、土地總價 2,519,705,906元。嗣內政部以 10

    2年 9月 26日台內地字第 1020311582號函（下稱內政部 102年 9

    月 26日函）通知被上訴人查明上訴人上開不動產估價行為是

    否有違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6條及第 19條等規定，如有違反相

    關法令之虞時，應依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38條規定主動移送轄

    管不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處理。經被上訴人提送新北市不

    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 104年第 1次會議審議，該會審認上訴



    人出具之系爭報告書未依行為時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下稱

    估價技術規則）第 5條、第 14條規定製作，違反不動產估價

    師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決議依同法第 36條第 2款規定，處上

    訴人申誡 1次，被上訴人乃據以 104年 10月 27日新北府地價字

    第 10420205581號函附 104年度估懲字第 2號決定書（下稱原

    處分）予上訴人。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惟遭駁回，遂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提起行政訴訟，新北地

    院以管轄錯誤為由，以 105年度簡字第 43號裁定移送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法院）。經原審法院以 105年度訴字

    第 1040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遂提起本件上訴。

二、上訴人起訴主張：

（一）上訴人僅受理日勝生公司委託辦理「臺北都會區大眾捷運

      系統新店線新店機廠聯合開發大樓」基地估價，而非新店

      機廠聯合開發大樓權益分配之不動產估價。系爭報告書並

      未評估土地貢獻價值，以作為新店機廠聯合開發大樓基地

      權益價值之分配使用，因此自無監察院 102年 9月 13日院台

      司字第 1022630404號函及內政部 102年 9月 26日函之情況。

（二）系爭報告書第 19頁「2-2.比較標的價格調整試算表（辦公

      室）」有關「比較加權數」試算價格調整，可以採用「加

      權平均方式」調整，也可以「從蒐集資料之信賴度及比較

      標的使用性質相似度」作綜合考量判斷；報告書第 30頁至

      第 33頁「一年期定存利率」1.8％為計算押租金利息，若

      採 1.99％計息，「有效總收入」會微幅調整，每坪收益價

      格會微幅變動，但經比較價格試算及收益價格試算調整，

      勘估標的基準層價格並未變動；報告書第 34頁「5-5.勘估

      標的收益費用計算」房屋稅率為 3％，若採自用房屋稅率

      1.2％計算房屋稅，費用比率會向下修正，收益資本化率

      會向上調整，收益價格會微幅變動，但經價格試算調整，

      住宅比較基準戶價格並未變動。是以，系爭報告書製作未

      違反技術規則第 5條。

（三）上訴人受理日勝生公司委託辦理「新店線新店機廠聯合開

      發大樓基地」估價當時基地已被開發完成，基地上坐落有

      「新店小碧潭站及新店機廠」等捷運公共設施。因此，先



      採取「比較法」「收益法」評估價格日期當時，聯合開發

      大樓之建坪單價及建坪總價後，再以「土地開發分析法」

      扣除建物造價，求取基地空間權利價值。此種估價模式之

      運用，並無違反估價技術規則第 14條規定「推算開發前土

      地價格時，未敘明不能採取二種估價方法」之適用等語，

      求為判決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三、被上訴人則以：

（一）上訴人於估價過程中報告書第 19頁比較標的 5，其成交價

      格日期與勘估標的相隔最久，且總調整率為比較標的中最

      高（差異最大）之案例卻賦予最高之權重，顯未如上訴人

      所述，經蒐集資料信賴度及比較標的使用性質相似度之綜

      合考量判斷給予權重，不符合估價技術規則第 5條應客觀

      運用邏輯方法進行估價程序之意旨。又報告書第 30頁至第

      33頁一年期定存利率 1.8％若採 1.99％計息，如上訴人所

      述，有效總收入會微幅調整，每坪收益價格會微幅變動，

      故此利率設定會影響收益價格之評估，對估價過程即非無

      影響；另報告書第 34頁房屋稅率設定若改採自用住宅稅率

      1.2％計算，則費用比率下降，將影響勘估標的收益價格

      ，進而影響基準戶價格之評估，如上訴人所述：「收益價

      格會微幅變動，但經價格試算調整，住宅比較基準戶價格

      並未變動」，係於收益價格變動後再調整收益價格賦予權

      重以達到基準戶價格不變之結果，顯與本條規定客觀運用

      邏輯方法進行估價之意旨未符。

（二）上訴人所提供之不動產估價委託契約書所載，本案勘估標

      的為捷運新店線新店機廠聯合開發大樓之基地，依估價技

      術規則第 14條規定自應針對該基地以兩種以上之估價方法

      進行估價，惟報告書中僅以土地開發分析法一種方法推算

      勘估標的之價格，比較法與收益法之運用僅係為求出聯合

      開發大樓建坪總價以進行後續土地開發分析法之過程，非

      為直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上訴人倘因勘估標的情

      況特殊而無法採取二種以上方法估價，則應依規定於系爭

      報告書中敘明理由。上訴人既僅採用一種估價方法，亦未

      於報告書中加註理由，則其違失事證明確等語，資為抗辯



      ，並請求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

四、原審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係以：

（一）按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9條、第 36條第 2款及第 38條規定可

      知，不動產估價師受託辦理估價，應在所製作之估價報告

      書上簽名後交付委託人，目的在估價成果發生錯誤等情事

      而致委託人權益受損時，得以追究其責任。又依行為時估

      價技術規則第 14條規定，估價方法並非強制遵守事項，自

      應容許不動產估價師基於專業確信另為選擇。縱令標的區

      域欠缺足供比較之市場交易資料，依據技術規則第 25條但

      書或第 14條但書之規定，亦應於系爭報告書敘明。

（二）次按新北市不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會之審查，因其審查內

      容具有專業性，除有「未遵守法定程序」、「基於錯誤之

      事實」、「未遵守一般有效之價值判斷原則」、「夾雜與

      事件無關之考慮因素」等顯然違法情形外，其專業認定自

      應受法院之尊重。查上訴人製作之系爭報告書第 19頁「2

      -2比較標的價格調整試算表（辦公室）」之比較標的 5，

      對於其成交價格日期與勘估標的相隔最久，且總調整率為

      比較標的中最高（差異最大）之案例卻賦予最高之權重，

      衡諸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顯未經蒐集資料信賴度及比較

      標的使用性質相似度之綜合考量判斷給予權重，已不符估

      價技術規則第 5條應客觀運用邏輯方法進行估價程序之規

      定至明。又系爭報告書第 30頁至第 33頁「一年期定存利率

      」所載之 1.8％若採 1.99％計息，如上訴人自承，有效總

      收入會微幅調整，每坪收益價格會微幅變動，則此一利率

      設定，自會影響收益價格之評估，對估價過程即非無影響

      ；另報告書第 34頁「房屋稅率」所載 3％之設定，若改採

      自用住宅稅率 1.2％計算，則費用比率下降，亦會影響勘

      估標的收益價格，進而影響基準戶價格之評估，上訴人亦

      自承收益價格會微幅變動，但經價格試算調整，住宅比較

      基準戶價格並未變動，但此係於收益價格變動後，再調整

      收益價格，賦予權重以達到基準戶價格不變之結果，顯與

      技術規則第 5條要求之客觀運用邏輯方法進行估價之意旨

      未符。



（三）再查依上訴人所提供之不動產估價委託契約書所載，本案

      勘估標的為捷運新店線新店機廠聯合開發大樓之基地，依

      估價技術規則第 14條規定，自應針對該基地以兩種以上之

      估價方法進行估價，惟報告書中僅以土地開發分析法一種

      方法推算勘估標的之價格，比較法與收益法之運用僅係為

      求出聯合開發大樓建坪總價以進行後續土地開發分析法之

      過程，非為直接推算勘估標的價格之方法；又上訴人若因

      勘估標的情況特殊而無法採取二種以上方法估價，則應依

      規定於系爭報告書中敘明理由。上訴人進行開發前土地價

      格推算時，僅採取土地開發分析法一種方法，且未於系爭

      報告書中敘明理由，違規事證已臻明確。另按，不動產估

      價師法之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

      府，該法第 2條定有明文。且於第 4條明定不動產估價師之

      消極資格；第 30條至第 40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之相關獎懲

      ，足見對於不動產估價師之管制、監督，係屬被上訴人法

      定職責無誤等詞，為其判斷之基礎。

五、上訴意旨略謂：

（一）關於不動產估價師之懲戒權行使期間，不動產估價師法並

      未規定，原處分既是以上訴人製作系爭估價報告未依行為

      時估價技術規則第 5條、第 14條規定製作，自應類推適用

      技師法第 19條、第 39條第 1款、第 41條第 1項第 3款及第 44

      條第 1項第 2款違反與業務有關之法令規定，以 3年為懲戒

      時效，原審法院認定上訴人製作系爭報告書是在 95年 1月

      間，被上訴人於 104年 10月 27日懲戒上訴人，縱上訴人有

      應懲戒事由，原處分也明顯罹於懲戒時效，上訴人應受免

      議之議決，原審法院卻未為糾正，維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

      ，自有判決不適用技師法之違法。

（二）估價成果僅作為提供價格日期當時已存在「新店小碧潭站

      及新店機廠」等捷運公共設施下，上部空間可再建築使用

      的基地權利價值之分析參考，不會造成委託人（日勝生公

      司）權益受損，更與監察院 102年 9月 13日院台司字第 1022

      630404號函及內政部 102年 9月 26日函文所稱壓低政府可分

      配權益，造成政府受損無涉，自與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9條



      第 2項規定處罰本旨不符，原判決未為審酌及此，有判決

      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之嫌。上訴人所製作系爭報告書都已

      符合估價技術規則第 5條要求之客觀運用方法進行估價，

      原判決漏未審酌，即謂上訴人有違反法令，實屬率斷；委

      託人（日勝生公司）委託上訴人進行基地估價，基地並非

      素地情形，故上訴人確定估價基本事項及確認勘估標的狀

      態後，以三種估價方法交互運用，求取基地空間權利價值

      ，符合委託人利益，自無違反估價技術規則第 14條規定可

      言，原判決就此論事用法，已失精確，亦有可議等語。

六、本院查：

（一）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9條第 1、2項規定：「（第 1項）不動

      產估價之作業程序、方法及估價時應遵行事項等技術規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2項）不動產估價師受託辦

      理估價，應依前項技術規則及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製作估

      價報告書，於簽名後交付委託人。」第 35條第 1項規定：

      「（第 1項）不動產估價師之懲戒處分如下︰�警告。�

      申誡。�停止執行業務 2個月以上 2年以下。�除名。」第

      36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違反本法規定者，依下列規定

      懲戒之︰�違反第 9條第 2項、第 10條至第 12條或第 15條規

      定情事之一者，應予警告或申誡。�違反第 18條或第 19條

      第 2項規定情事之一者，應予申誡或停止執行業務。�違

      反第 16條第 1項、第 17條、第 21條或第 22條第 4項規定情事

      之一者，應予停止執行業務或除名。」第 37條規定：「（

      第 1項）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應設不動產估價師懲

      戒委員會，處理不動產估價師懲戒事項。（第 2項）前項

      懲戒委員會之組織，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 38條規定

      ：「不動產估價師有第 36條各款情事之一時，利害關係人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或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得列舉

      事實，提出證據，送請該不動產估價師登記地之不動產估

      價師懲戒委員會處理。」次按行為時（即 90年 10月 17日訂

      定發布）估價技術規則第 1條規定：「本規則依不動產估

      價師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訂定之。」第 5條規定：「不動產

      估價師應力求客觀公正，運用邏輯方法及經驗法則，進行



      調查、勘察、整理、比較、分析及調整等估價工作。」第

      14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應兼採 2種以上估價方法推算

      勘估標的價格。但因情況特殊不能採取 2種以上方法估價

      並於估價報告書中敘明者，不在此限，並應於估價報告書

      中敘明。」

（二）本件上訴人為台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執業不動產

      估價師，於 95年間接受日勝生公司委託，辦理系爭不動產

      估價，並於 95年 1月 10日完成系爭報告書；茲被上訴人依

      內政部 102年 9月 26日函，就上訴人上述受託辦理估價行為

      有無違失進行調查，於參酌利害關係人、有關機關、專業

      公會所提資料及意見暨上訴人答辯內容等事證後，審認上

      訴人製作之系爭報告書內容有運用土地開發分析法時廣告

      銷售費與管理費用互置、開發前土地價格推算未於報告書

      敘明僅採取一種估價方法等，未符行為時估價技術規則第

      5條、第 14條規定情形，而提送其不動產估價師懲戒委員

      會 104年第 4次、第 5次會議審議，認上訴人確有未依行為

      時估價技術規則第 5條、第 14條規定製作系爭報告書，違

      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之行為等節，為原判

      決依法確認之事實，核與卷證相符，固得採為裁判之基礎

      。惟查：

    ⒈不動產估價師法就不動產估價師之懲戒，如上所揭，係於

      該法第 35條、第 36條、第 37條、第 38條等條文中規範，但

      就該懲戒權之行使期間則未見規定；然基於「權利失效法

      理」，對於已逾相當時間之事由，應令懲戒權消滅，始符

      法安定性之要求及督促相關機關落實職責，並保障不動產

      估價師之權益。此參司法院釋字第 583號解釋：「國家對

      公務員違法失職行為應予懲罰，惟為避免對涉有違失之公

      務員應否予以懲戒，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懲戒權於經過

      相當期間不行使者，即不應再予追究，以維護公務員權益

      及法秩序之安定。……公務人員經其服務機關依……79年

      12月 28日修正公布之公務人員考績法第 12條第 1項第 2款規

      定所為免職之懲處處分，……未設懲處權行使期間，有違

      前開意旨。為貫徹憲法上對公務員權益之保障，有關公務



      員懲處權之行使期間，應類推適用公務員懲戒法相關規定

      ……。」意旨可明，則為避免對涉有違失之不動產估價師

      應否予以懲戒，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不利於維持法秩序

      之安定，亦不易獲致公平之結果，應認對不動產估價師之

      懲戒權亦應有行使期間之限制，始為合憲。現行不動產估

      價師法未規定懲戒權行使期間，屬法律漏洞，尚待填補，

      而依填補法律漏洞之類推適用法理，則應以達成憲法平等

      原則中「相同者為相同處理」之要求。

    ⒉查 94年 2月 5日制定公布，95年 2月 5日施行之行政罰法，其

      第 1條規定：「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鍰、沒入或其他

      種類行政罰之處罰時，適用本法。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

      者，從其規定。」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其他種類行政

      罰，指下列裁罰性之不利處分：�限制或禁止行為之處分

      ：……�剝奪或消滅資格、權利之處分：……�影響名譽

      之處分：……�警告性處分：警告、告誡、記點、記次、

      講習、輔導教育或其他相類似之處分。」其第 2條雖就第 1

      條本文所稱其他種類行政罰加以定義，惟依第 1條但書規

      定可知，即使是此定義下之裁罰性不利處分，如其他法律

      有特別規定時，仍應依其他法律之規定，不當然適用行政

      罰法。另自上開行政罰法第 1條之立法理由載以：「依本

      條規定，本法所稱之行政罰，係指行政秩序罰而言，不包

      括『行政刑罰』及『執行罰』在內。至『懲戒罰』與『行

      政罰』之性質有別，懲戒罰著重於某一職業內部秩序之維

      護，故行政罰之規定非全然適用於懲戒罰，從而行政罰法

      應無納入懲戒罰之必要。另懲戒內容如兼具行政法上義務

      違反之制裁與內部秩序之維護目的，則是否具有行政秩序

      罰性質，而屬本法第 2條之範疇，應由其立法目的、淵源

      等分別考量。」亦可知懲戒罰之內容如兼具行政法上義務

      違反之制裁與內部秩序之維護目的時，該懲戒罰是否具有

      行政秩序罰性質，而屬行政罰法第 2條範疇之判斷，應由

      其立法目的、淵源等分別考量，未可一概而論。不動產估

      價師之懲戒罰，既已於不動產估價師法為特別規定，且此

      懲戒罰之規範，要以內部秩序之維護及管制為主要目的，



      行政法上義務違反之制裁尚屬次要目的。是依上開行政罰

      法第 1條但書規定及其立法意旨，不動產估價師之懲戒權

      行使期間，當無行政罰法及該法第 27條關於裁處權 3年時

      效規定之適用。

    ⒊又不動產估價師法係於 89年制定，在此之前，不動產估價

      原為建築師業務之一，但並未專屬於建築師，坊間多以不

      動產鑑價公司型態從事該事務，品質參差不齊，其成為專

      門職業之一，應係由立法者透過立法所形塑，發展至今不

      過 10多年，相較於行憲前已存在且發展至今、公會組織齊

      備之律師（30年制定公布律師法）、會計師（34年制定公

      布會計師法）、技師（18年制定公布技師登記法，36年制

      定公布技師法）、醫師（32年制定公布醫師法）等專門職

      業而言，不動產估價師乃新興之專門職業，於文化底蘊、

      社會信任度或菁英性格雖與前開專門職業仍有差距，致其

      專業自律機制相對亦較弱，例如不動產估價師之懲戒罰，

      雖設有懲戒委員會議決，但其救濟則回歸訴願程序，未如

      律師、會計師、技師或醫師等另設置專門職業人員參與之

      懲戒覆審委員會。

    ⒋惟觀技師法第 3條第 1項規定：「中華民國國民，依考試法

      規定經技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技師證書者，得充任

      技師。」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條規定：「中華民國國民經

      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並依本法領有不動產估價師證書

      者，得充任不動產估價師。」可知技師與不動產估價師同

      屬高度技術之專門職業人員性質。再者，技師之懲戒，依

      技師法第 19條第 1項規定：「（第 1項）技師不得有下列行

      為：�容許他人借用本人名義執行業務或招攬業務。�違

      反或廢弛其業務應盡之義務。�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務

      有關之法令。�……。」第 40條規定：「（第 1項）技師

      之懲戒，應由技師懲戒委員會，按其情節輕重，依下列規

      定行之：�警告。�申誡。�2個月以上 2年以下之停止業

      務。�廢止執業執照。�廢止技師證書。（第 2項）技師

      受申誡處分 3次以上者，應另受停止業務之處分；受停止

      業務處分累計滿 5年者，應廢止其執業執照。」第 41條規



      定：「（第 1項）技師違反本法者，依下列規定懲戒之：

      �……�違反……第 19條第 1項第 2款至第 6款規定之一：

      應予申誡、停止業務或廢止執業執照……。（第 2項）技

      師有第 39條第 2款或第 3款規定情事者，其懲戒，由技師懲

      戒委員會依前條規定，視情節輕重議定之。」與上揭不動

      產估價師法之懲戒規定類似；尤其依技師法第 19條第 1項

      第 3款、第 41條第 1項第 3款，技師執行業務時，違反與業

      務有關之法令，應予申誡等懲戒之規定，與不動產估價師

      法第 36條第 2款關於不動產估價師違反同法第 19條第 2項（

      不動產估價師受託辦理估價，應依前項技術規則及中央主

      管機關之規定製作估價報告書，於簽名後交付委託人）規

      定情事者，應予申誡等懲戒之規定，甚屬類同。而技師法

      36年制定時，原無時效之規定，於 96年 7月 4日始增訂第 42

      條之 1（即現行第 44條）「逾期免議」之規定，該法現行

      第 4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自違法行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

      技師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下列期間者，技師懲戒委員

      會應為免議之議決：……�有第 39條第 3款或第 41條第 1項

      第 2款、第 3款情形之一者，3年……。」參諸技師法 96年

      增訂逾期免議規定之立法理由明載：「技師懲戒目前雖無

      『時效』規定，然依『權利失效法理』，對於已逾相當時

      間之事由，似應令懲戒權消滅，以符合法安定性之要求及

      督促相關機關落實職責，並保障技師之權益。」本件原處

      分所據以懲戒上訴人所引之不動產估價師法，雖就申誡懲

      戒權之時效，迄未為規定，然同樣基於法安定性之要求及

      身為不動產估價師之上訴人權益之保障，自不應認對於上

      訴人所得為之懲戒處分，永無時間限制。是本院基於上揭

      理由，認本件上訴人因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9條第 2項

      規定情事，應受申誡懲戒處分時，得類推適用與不動產估

      價師法懲戒規定相類似之技師法第 44條第 1項第 2款逾 3年

      應予免議之規定，始符法理。

    ⒌本件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原處分係以上訴人 95年 1月 10

      日所為系爭報告書之內容，作為懲戒之事實基礎，足認上

      訴人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之行為終了日



      即為 95年 1月 10日；依上揭說明，不動產估價師因違反不

      動產估價師法第 19條第 2項規定情事，應受申誡懲戒處分

      時，其懲戒權行使期間，應類推適用技師法第 44條第 1項

      第 2款規定為 3年，亦即被上訴人應於 98年 1月 10日前行使

      懲戒權，始屬適法。然被上訴人係經內政部 102年 9月 26日

      函通知，始啟動本件懲戒權之行使，亦為原審所確認之事

      實，此距上訴人違反行為時估價技術規則行為終了之 95年

      1月 10日，已 7年有餘，早逾 3年之時效，本應免議，被上

      訴人卻仍於 104年 10月 27日作成本件申誡處分，自非適法

      。原判決疏未類推適用技師法第 44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審

      酌原處分是否已逾懲戒權行使期間，逕以上訴人行為已違

      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19條規定，認被上訴人所為申誡處分，

      並無不合，將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予維持，而駁回上訴人

      在原審之訴，自有可議。上訴人執詞指摘，求予廢棄，核

      屬有理。爰由本院本於原判決確定之上述事實，將原判決

      廢棄，並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 256條第 1項

    、第 259條第 1款、第 98條第 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1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侯　東　昇

                              法官　鄭　忠　仁

                              法官　沈　應　南

                              法官　蘇　嫊　娟

                              法官　江　幸　垠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07　 年　　2　　 月　　1　　 日

　　　　　　　　　　　　　　　書記官　莊　子　誼

資料來源：最高行政法院裁判書彙編（107年 1月至 12月）第 447-460頁


